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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教办函〔2015〕108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14年度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

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进一步繁荣我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提高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能力，决定组织开展2014年度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类别和申报限额

1.2014年度项目分为规划重点项目和青年重点项目二类。规划重点项目面向省属本科高校限额申报，每校限额申报3项；青年重点项目面向省属本科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限额申报。其中本科高校每校限额申报6项，高职高专院校每校限额申报2项。

2.2014年度项目不设申报指南。申请者应紧密结合国家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特别是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省委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以及全省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和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根据自身的研究基础和特长，自行拟定研究课题。项目题目设计不能宽泛，要体现问题导向和有限研究目标，突出实际应用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基础理论研究要力求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和较高的学术理论价值；应用对策研究要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较强的决策参考价值。

二、申报学科范围

根据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和我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实际，本次项目申报的学科范围包括：1、哲学；2、理论经济学；3、应用经济学；4、法学；5、政治学；6、社会学；7、民族学；8、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9、教育学；10、心理学；11、体育学；12、中国语言文学；13、外国语言文学；14、新闻传播学；15、考古学；16、中国史；17、世界史；18、统计学；19、管理科学与工程；20、工商管理；21、农林经济管理；22、公共管理；23、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24、艺术学理论；25、音乐与舞蹈学；26、戏剧与影视学；27、美术学；28、设计学。
三、申报条件

1.项目申请者需为高校在编在岗教师，能够实际从事研究并真正承担和负责项目组织实施工作。每个申请者限报1个项目，所列课题组成员必须征得成员本人同意。其中青年重点项目申请者年龄应在45周岁以下（1970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2.申请者正在主持承担国家、省部级资助的项目或其中的子项目的，不得申报；申请者三年来有违反或不执行有关部门或学校科研管理规定的，不得申报。各高校推荐申报时应严格审核把关。

3.鼓励学科交叉与渗透，鼓励以取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或社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为目标，开展跨学校、跨部门的联合攻关与研究。

4.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其中应用对策类研究应根据研究问题的时效性合理确定。

5.规划重点项目申报要求一线教师的推荐比例应不低于40%，青年重点项目申报要求一线教师的推荐比例应不低于60%。

四、资助经费

1.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省财政补助经费统一纳入“高等教育质量工程——教师素质与科研提升计划”（以下简称“提升计划”），并按因素法分配相应经费。

2.已纳入“提升计划”的高校，项目资助经费由各校在“提升计划”省财政补助经费中统筹；未纳入“提升计划”的高校，项目资助经费由各校自筹。

3.各高校应按项目研究的实际和需求给予经费资助。其中，规划重点项目资助经费应不低于20万元，青年重点项目资助经费应不低于5万元。

五、申报办法和程序

本次项目申报以学校为单位集中申报，不受理个人向省教育厅直接申报。具体申报办法和程序如下：

1.《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实行全文网上填报。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和项目申请者应在《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平台》及时注册并填写《申请书》（见附件1）。平台网址为http://124.160.64.114:17880/，平台开放时间为2015年6月1日至6月26日。

已注册“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平台”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可使用原账号、密码直接登录。未注册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请于2015年5月20日前填写《管理员注册信息表》（见附件2）并传真至省教育厅高科处，待审核通过后，即可登录申报系统进行操作。

2.项目申请人将系统生成的申请书PDF文件在线打印，经学校审核同意并加盖公章后，将申请书签字盖章页扫描件上传至管理平台，并由各校科研管理部门通过管理平台统一上报。

3.《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见附件3）一式1份和《申请书》一式10份，于2015年6月30日前送省教育厅高校科研师资处。

五、其他

1.如果项目申请获得资助，项目研究成果须在显著位置唯一标注“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资助”。

2.各申报高校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认真组织项目申报工作，并经遴选、公示后推荐上报。各高校和申请者要对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联系人：姜毅，联系电话：0571—88008970，技术支持赵老师，电话：15606526620，联系地址：杭州市文晖路321号省教育厅高校科研师资处，邮政编码：310014。

附件：1.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申请书

2.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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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6日

